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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关于宜昌高新城乡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邦普新能源电池一体化项目

配套市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宜昌高新城乡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宜昌高新城乡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邦普新能源电池一体化项目配套市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实》（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及专家评审意见，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该项目位于宜昌姚家港化工园田家河片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改造田家河大道和新建勤丰路、天螺寺路、临港大道等四条市政道路，田家河大道起点为勤丰路，终点为航天动力出入口，道路设计总长1430m，遒路红线宽36m,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双向四车道；勤丰路起点为临港大道，终点为田家河大道，道路设计总长1510m,道路红线宽20m, 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四车道，同步在道路右侧红线外布置长约1027m，尺寸 2x3.5m-2.5x4.74m的阶梯式生态雨水明渠；天螺寺路起点为田家河大道，终点为临港大道，道路设计总长1567m,道路红线宽20m,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四车道，同步在道路右侧红线外布置长约800m，尺寸2x2m 的阶梯式生态雨水明渠；临港大道起点为田家河大道，终点为225省道，道路设计总长1907m,道路红线宽30m,道路等级为主干路，双向四车道。项目配套建设交通、排水、照明及环保工程。
原则同意《报告表》所作的环境影响分析及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我分局同意按《报告表》评价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三、你单位在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必须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在施工期要按照文明施工和《宜昌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的要求严格控制扬尘污染，严格执行高温时期臭氧污染管控要求，落实“冬防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和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非道路移动机械符合国标要求方可进入施工作业区。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尽量避免和减少无组织废气排放。
（二）严格落实施工期各项废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期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施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周边居民现有的污水收集及处理设施处理。
（三）严格落实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期须合理安排施工及运输时段，优化施工现场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设置围挡、加强机械设备维护保养、加强施工作业管理等措施确保项目厂界噪声达标。运营期采取减速限行、安装隔声窗等措施降噪。

（四）严格落实施工期各类固废污染防治措施。按照“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处置原则，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类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产生的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等分别按城管部门要求规范化处置。

（五）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按照要求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施工结束后应立即对临时用地地貌、植被进行恢复。
四、在工程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加强与周边公众的沟通，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

五、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项目建成后必须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六、项目涉及规划布局、土地、安全、林业、农业、水利、住建等方面的内容，须依法向相应主管部门报批或报备，以相应主管部门批复或备案意见为准。

七、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5年内有效。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八、宜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五大队负责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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